
 

河南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处理 20 万吨废铝项目（一期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 年 9 月 16 日，河南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根据年处理 20 万吨废铝项

目（一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

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河南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位于巩义市产业集聚区。现有

厂区主要包括：年产 10 万吨高精度铝箔项目；年处理 20 万吨废铝项目（一期工

程，年处理 10 万吨废铝）；河南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废铝综合利用项目（在建，

年处理废铝 20 万吨）。 

本次验收对象为年处理 20 万吨废铝项目（一期工程），位于厂区北侧，总投

资 17000 万元，年处理 10 万吨废铝（日处理 294t），产品为 10.5 万 t/a 大扁铝锭。

项目主要建设 1 座 25920m2 生产车间，建设 1 条破碎筛分预处理生产线和 2 条熔

铸生产线。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河南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处理 20 万吨废铝项目（一期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书》由河南朗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编制完成，2018 年 3 月

22 日巩义市环境保护局以巩环审[2018]5 号文对该项目进行了批复。 

项目于 2018 年开工建设，2019 年 3 月竣工并进行调试。目前尚未申领排污

许可证，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及处罚记录。 

根据该环评报告，目前各环保设施安装到位，生产负荷达到设计产能的

94.85%，具备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17000 万元，环保投资 1106 万元，环保投资占工程总投资的

6.5%。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内容为《河南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处理 20 万吨废铝项目（一

期工程）》，本次验收范围原则上与环评范围一致，主要包括：主体工程、辅助工

程及环保工程。 

二、工程变动情况 

1、工程建设内容变动 

生产车间调整：根据原环评审批内容，本工程拟规划建设 1 座 32400m2 生产

车间和 1 座 10368m2 库房。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仅建设 1 座 25920m2 生产车间，

在车间内西北区域和西南区域设置仓储区，共 3000m2 用于废铝和成品的临时贮

存。企业根据发展需要在废铝生产车间南侧建设 1 座 23478m2 仓储库房，用于全

厂区原料和成品仓储，该库房已单独登记备案。根据实际调查，本工程仅占用已

建废铝生产车间 12960m2，可以满足实际生产需要。 

2、设备设施变动 

（1）拆包机增加 1 台 

根据原环评审批内容，本工程预处理工段 1 套破碎系统实际配备有 3 台锤式

破碎机、2 台撕碎机。原设计针对 1 套破碎系统提出的 1 台拆包机，无法满足实

际锤破机和撕碎机对不同厚度原料同时处理要求，因此实际建设过程中增加 1

台拆包机，其仅为预处理工段原料拆包处理，不涉及产能。 

（2）中频电炉 

根据原环评审批内容，工程设计建设 3 台 10t 中频电炉（2 用 1 备），用于

铝屑以及厚度 0.2mm 以下铝箔废料的熔化。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仅在双室炉北

侧建设 1 台 10t 中频电炉。根据实际运行工况，单台中频电炉满负荷运行 8 炉/d，

按年运行 340d，80%的生产负荷核算已建中频电炉生产能力 21760t/a，2 台双室

炉生产能力 81600t/a，则实际建设生产设备总生产能力 103360t/a，可以满足原设

计生产负荷要求。 

根据发展需要，公司拟在现有中频电炉位置建设《河南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废铝综合利用项目》。该项目已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以巩环建审[2019]72 号通

过了巩义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根据《河南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废铝综合利用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版）》，拟将现有 1 台中频电炉以及未建和新增的中频

电炉全部移至新建仓储库房内，利用东侧 5460m2 面积作为中频电炉集中生产区。

因此待现有中频电炉拆除后，纳入到《河南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废铝综合利用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3、环保工程变动 

（1）废气处理设施 

根据原环评审批内容，拟针对破碎筛分系统废气采用 1 套袋式除尘器处理

后，经 1 根 15m 排气筒排放；3 台（2 用 1 备）中频电炉废气单独采用 1 套袋式

除尘器处理，处理后的废气同破碎筛分系统配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的废气经 1

根 15m 排气筒排放；双室炉、保温炉熔铝废气采用 1 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 1

根 15m 排气筒排放；热铝灰处理机废气采用 1 套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 1 根 15m

排气筒排放。 

根据现场调查，中频电炉废气处理和排气筒高度上发生了变动。破碎筛分系

统破碎机、筛分机分别采用了集气罩、密闭管道收集废气，配备 1 套袋式除尘器

处理，经 1 根 20m 排气筒排放；已建 1 台中频电炉位于双室炉北侧距离双室炉

保温炉配套袋式除尘器较近，此部分废气实际引至双室炉袋式除尘器统一处理排

放，未单独设置袋式除尘器；双室炉和保温炉废气各自配备 1 套袋式除尘器分别

处理后，经 1 根 20m 排气筒排放；热铝灰处理机废气配备 1 套袋式除尘器处理

后，经 1 根 20m 排气筒排放。 

通过对照，变动主要为已建 1 台中频电炉废气根据实际位置情况引至双室炉

配备袋式除尘器处理；为了高于生产车间高度，所有排气筒高度均为 20m 高。

以上废气处理设施变动均不属于重大调整且可满足当前环境管理要求。 

（2）废水排放方式 

根据原环评审批内容，循环冷却系统定期排污水直接排放；生活污水采用 1

套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汇同循环冷却系统定期排污水满足《再生铜、铝、

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4-2015）表 1 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表 4 一级标准限值要求，统一经总排口排入厂区东侧排水沟，

最终排入伊洛河。 



 

根据现场调查，废水排放方式发生了变动。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

汇同循环冷却系统定期排污水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表 1 一级 A 相关标准限值要求，统一经总排口排入区域市政

污水管网。以上废水排放方式变动不属于重大环保设施调整且可满足当前环境管

理要求。 

以上设备设施变动情况不涉及工艺、产能变化，环保设施调整，亦可满足当

前环境管理要求，均不属于重大变动情况。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开式循环冷却系统定期排污水；职

工生活污水。 

开式循环冷却系统定期排污水，其主要污染物为 COD、NH3-N，污染物浓

度较低，属清洁下水，直接通过总排口排入区域市政污水管网。 

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现有工程 1 套 20m3/d 一体化污水处理

设施处理，其主要污染物包括 COD、BOD5、SS、NH3-N 及动植物油，此部分废

水处理达标后通过总排口排入区域市政污水管网。 

（二）废气 

本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包括：废铝料破碎筛分工段产生的粉尘；

中频电炉熔铝过程产生的废气；双室炉、保温炉熔铝过程产生的废气；高速热铝

灰处理机处理铝灰过程产生的废气。 

破碎筛分过程产生的粉尘经收集后统一引至车间西北角 1 套袋式除尘器处

理，袋式除尘器过滤面积 5m2，最终经 1 根 20m 排气筒排放。 

中频电炉、双室炉及保温炉废气经收集后引至 2 套袋式除尘器处理，袋式除

尘器过滤面积 20m2，最终经 1 根 20m 排气筒排放。 

铝灰处理机产生的粉尘经收集后统一引至 1 套袋式除尘器处理，袋式除尘器

过滤面积 4m2，最终经 1 根 20m 排气筒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自生产过程中破碎筛分机、磁选机、预热炉、中频

电炉、双室炉、保温炉、铸锭机、铝灰处理机等机械设备及配套风机运行过程中



 

产生的噪声。根据现场调查主要对各个机械设备采取了设置减震基础、加装减震

垫；高噪声设备设置隔声间，全部设备均置于车间内等措施。 

区域主要敏感点为项目东侧 85m 前庄村，其距离生产区较远。 

（四）固体废物 

本工程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均为一般固废，厂区已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在车间内设置固定一般固废暂存区，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铝灰等袋装后暂存暂存区，定期外售郑州盛彤冶材有限公司综合

利用。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本项目在厂区东侧总排口安装有 1 套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包括 1 台 WS1501

型 COD 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和 1 台 WS1503 型氨氮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目前

已在河南省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公示。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废水治理措施 

本工程废水治理设施主要为依托现有工程生活污水处理措施，各污染物去除

效率分别为：COD 70.8%，氨氮 59%，BOD5 67%，SS 72.7%，动植物油 75.3%，

现有生活污水处理措施去除效率 COD、SS、BOD5 略低于环评审批要求外，其余

各污染因子均可满足环评审批要求，但处理后的 COD、SS、BOD5 均可以实现达

标排放。 

2、废气治理措施 

本工程废气治理设施处理效率分别为：破碎筛分系统配套的袋式除尘器对颗

粒物处理效率 98.7%；双室炉、保温炉及中频电炉配套的袋式除尘器对颗粒物处

理效率 96%；热铝灰处理机配套的袋式除尘器对颗粒物处理效率 99.6%。各工段

配套袋式除尘器对主要污染物颗粒物去除效率监测结果部分略低于环评审批要

求，但颗粒物经处理后可满足达标排放。 

3、厂界噪声治理措施 

本工程主要对高噪声设备采取了设置减震基础、加装减震垫；高噪声设备设

置隔声间；全部设备均置于车间等措施。采取措施后各厂界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3 类标准要求[昼间≤65dB（A），

夜间≤55dB（A）]，说明噪声治理设施的降噪效果良好。 

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本工程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均为一般固废，厂区已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在车间内设置固定一般固废暂存区，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铝灰等袋装后暂存暂存区，定期外售郑州盛彤冶材有限公司综合

利用。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各污染物浓度分别为 COD 38mg/L、BOD5 9.6mg/L 、SS 

16mg/L、NH3-N 5.81mg/L，动植物油 0.09mg/L。其中 COD、SS、NH3-N 可满足

原环评审批《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4-2015）表 1

排放限值（COD≤50 mg/L，SS≤30 mg/L，氨氮≤8mg/L）要求。BOD5 和动植物油

可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 一级标准（BOD5≤20mg/L，动

植物油≤10mg/L）要求。 

循环冷却系统定期排污水 COD 19.5mg/L、NH3-N 0.413mg/L 均可满足《再

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4-2015）表 1 标准要求。 

总排口混合水质可满足现行环境管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表 1 一级 A 相关要求，混合废水通过总排口排入区域市政污

水管网。 

1、废气 

（1）有组织废气 

本工程破碎筛分生产线配套袋式除尘器出口颗粒物排放浓度 5.6 mg/m³，排

放速率 0.12kg/h，即可满足原环评审批《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31574-2015）表 3（颗粒物 30mg/m3）相关标准要求，亦可满足现行环

境管理《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4-2015）表 4 大气

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颗粒物 10mg/m3）要求，达标排放。 

双室炉、保温炉及中频电炉配套袋式除尘器出口各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速

率）分别为：颗粒物 6.5mg/m3（0.47kg/h）、SO26mg/m3（0.435kg/h）、NOx 13.7mg/m3



 

（0.993kg/h）、氯化氢 4.38mg/m3（0.318kg/h）、二噁英 0.16 ng TEQ/m3（0.012 mg 

TEQ /h）。均可满足《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4-2015）

表 3（颗粒物 30mg/m3、SO2150mg/m3、NOx 200mg/m3、氯化氢 30mg/m3、二噁

英 0.5ng TEQ/m3）标准限值要求。 

高速热铝灰处理机配套袋式除尘器出口颗粒物排放浓度 4.42mg/m3，排放速

率 0.191kg/h，即可满足原环评审批《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4-2015）表 3（颗粒物 30mg/m3）相关标准要求，亦可满足现行环境

管理《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4-2015）表 4 大气污

染物特别排放限值（颗粒物 10mg/m3）要求，达标排放。 

（2）无组织废气 

无组织颗粒物的周界外最高浓度 0.351mg/m³，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周界外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颗粒物≤1mg/m3

的要求。 

3、噪声 

本工程采取减震降噪措施后，各厂界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3 类标准要求[昼间≤65dB（A），夜间≤55dB（A）]。 

4、固体废物 

本次验收对工程铝灰处理机最终产生的铝灰进行了浸出毒性和腐蚀性鉴别。

根据检测结果，热铝灰处理机产生的铝灰浸出毒性鉴别中无机元素及化合物均未

超过《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中浓度限值要求；腐蚀性鉴别其 pH

值不在《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危废界定范围内。因此，高效热铝灰

处理机产生的铝灰属于一般固废。此部分固废收集后厂区一般固废暂存区袋装暂

存，定期外售郑州盛彤冶材有限公司综合利用。 

5、总量核算 

通过核算 SO2排放量 3.55t/a、NOX排放量 8.1t/a、COD 排放量 0.49t/a、氨氮排放

量 0.013t/a 均可满足巩义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河南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年处理

20 万吨废铝项目（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批复》（巩环审[2018]5 号）

总量控制指标（SO2 5.6t/a、NOX 8.32t/a、COD 1.37t/a、氨氮 0.056t/a）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环境空气 

根据对本项目各环境空气现状监测监测点各调查因子均可满足《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要求。其中特征污染因子氯化氢可以满足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 2.2－2018）附录 D 其他污染物空气

质量浓度参考限值。 

通过环评阶段和验收阶段监测数据对比区域大气环境各项监测因子较环评

阶段现状监测数据均有所降低，说明近年来随着大气治理工作的开展，区域环境

空气质量逐步趋于好的方向发展。 

2、地表水 

根据对本项目各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项目区域内伊洛河各监测断面监测因

子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有关限值要求。 

通过环评阶段和验收阶段监测数据对比验收阶段两个断面各监测因子较环

评阶段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本工程下游监测点各监测因子增加主要由于上游来水

各监测因子增加所致，本工程对地表水体影响不大。 

3、地下水 

根据对本项目各水环境质量现状监测，3 个监测点 pH、耗氧量、NH3-N、总

硬度、Cr6＋、Hg、硫酸盐、氯化物、钠等监测因子监测值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要求。亚硝酸盐、Pb 及总大肠菌群均未检出。 

通过环评阶段和验收阶段监测数据对比验收阶段三个村地下水井监测点各

监测因子较环评阶段监测数据变化不大，说明本工程未对区域地下水环境造成明

显影响。 

4、声环境 

根据对区域声环境敏感点前庄村噪声监测，区域声环境敏感点前庄村昼间、

夜间现状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要求。 

通过环评阶段和验收阶段监测数据对比区域声环境敏感点前庄村昼夜间噪

声值变化不大，说明工程实施对区域声环境敏感点影响不大。 

5、土壤环境 

由于环评阶段未对区域土壤环境进行采样监测，本次验收阶段仅对区域土壤

环境现状质量进行调查。根据对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现状采样监测，区域土壤环境

质量监测点各监测因子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基本项目中筛选值第二用地指标要求。 

六、验收结论  

建设单位已按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

施，且各项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项目

各项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

定的要求；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

生产工艺和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建设过程中未违反

其它环保法律、法规规章等。 

综上，验收组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企业应加强各项环保设施的运行和维护，确保环保设施连续稳定运行，各项

污染物达标排放；结合最新环保政策，确保环保设施处理工艺时效性；加强厂区

绿化。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名单见附件。 

 

 

河南明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16 日 

 

 

 

 

 

 

 



 

 

 


